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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3年 9月份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贷款 950 万元，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 1 年，由公司股东、实际

控制人李贺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述贷款即将到期，公司拟继续向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贷款 950 万元，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 1 年，本次贷款由马鞍山恒卓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贺及其配偶何艳

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追加何艳名下位于和平区常德道 45 号(现 41 号)(产权证

号:津(2023)和平区不动产权第 0089968号)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2、2023 年 9 月份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辰中心支行贷款 800万元，用于生产经营购买塑料片材，期限 1年，由股东李贺夫妇、

股东张涛夫妇、股东云虎以及公司子公司大乐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贷款即将到期，公司拟继续向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辰中心支行贷款 800 万元，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 1 年，仍旧由股东李贺夫妇、股东

张涛夫妇、股东云虎以及公司子公司大乐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回避表决情况：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李贺、张涛、云虎回避表决。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其中李贺、张涛、云虎为关联董事，为公司贷款提供担

保，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因非关联董事人数不满 3人，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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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马鞍山恒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太白大道 288 号 4 栋 (一楼) 

注册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太白大道 288 号 4 栋 (一楼) 

注册资本：10,000,000.00 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塑料制

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制品技术推广，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

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销售；纸制品制造、销售等 

法定代表人：张涛 

控股股东：大乐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贺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乐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大乐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 

住所：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山路 1188 号 4 栋-44 号 

注册地址：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山路 1188 号 4 栋-44 号 

注册资本：67,100,000.00 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塑料制品销售；塑

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等 

法定代表人：李贺 

控股股东：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贺  

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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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自然人 

姓名：李贺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津沽公路石油新村蓝苑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自然人 

姓名：张涛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广阳道逸树家小区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自然人 

姓名：云虎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半壁店大街 8 号院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 自然人 

姓名：何艳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津沽公路石油新村蓝苑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李贺的配偶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 自然人 

姓名：王史蕾 

住所：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 202 号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涛的配偶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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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关联方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未收取担保费及其他费用，属于关联方对公司发展的支

持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关联方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未收取担保费及其他费用，关联方为公司贷款提供担

保，是为了支持公司日常经营，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2024年 9月份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授信贷款 950 万元到期续贷，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 1 年，本次

贷款由马鞍山恒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贺及其配偶何艳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追加何艳名下位于和平区常德道 45 号

(现 41号)(产权证号:津(2023)和平区不动产权第 0089968号)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2、2024年 9月份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辰中心支行贷款 800万元到期续贷，用于日常经营周转，期限 1年，由股东李贺夫

妇、股东张涛夫妇、股东云虎以及公司子公司大乐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内容为拟担保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最终

签署的协议为准，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发展资金需要，以保证公司资金充足，健康运营，有助于公司

业务拓展，后续可持续、健康发展，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目标提供了资金保障，有

助于公司经营发展，对公司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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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偿还债务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为公司带来

重大财务风险。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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